115年大專校院慢速壘球賽參賽注意事項及抽籤原則
一、參賽注意事項：

 (一)競賽注意事項：
 1、嚴守比賽時間，各場賽事以大會時間為準，運動員應準時到場參加比賽，並於賽前三十分鐘向大會提出比賽名單。

 2、運動員每一場比賽賽前都必須隨身攜帶攜帶114學年度第二學期正式註冊在學
   之學生證或運動員在學證明(民國114年9月以後學校正式出具之在學證明)以
   供查驗，由參賽兩隊相互查核，違者不得出場比賽；未能出具學生證或在學證
   明者；不准出賽或其比賽成績不予認定。(參賽選手之學生證係屬數位證件或該
   校無法開立114學年度第二學期之在學證明者，無法蓋立114學年度第二學期
   註冊章者，除攜帶學生證外；應同時攜帶其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證明)由參
   賽兩隊相互查核，違者不得出場比賽；未能出具學生證或在學證明者不准出賽
   或其比賽成績不予認定。
   3、球隊在該場比賽開賽時，需有教練或球隊隊職員(含隊長)到場方可比賽；若逾
      規則規定之比賽時間仍未到者，則由該場比賽執法裁判沒收該場比賽。
 4、未經報名之隊職員不得進入球員休息室。
 5、未報名之運動員不得出場比賽；冒名頂替經查證屬實者，取消該隊全部比賽資
    格並報請相關單位議處。
 6、運動員的身份證明不符事實時，除不得出場比賽外，法律責任應由所屬學校主
    管負責。
 7、運動員應遵守規則，服從裁判，否則停止其繼績比賽之權利。
 8、若逢下雨、天災等因素，未能賽完者，未滿一局則重新開打；若已賽完四局以
    上者則可裁定勝負；未滿四局者，成績保留另定時間賽完；保留賽應以原班人
    馬繼續賽完未賽完之部份(原攻守名單不准許再更改或加填)。
 9、除比賽用球外，其餘裝備請各隊自行準備。
 10、比賽打擊與跑壘時，請一律配戴雙耳安全頭盔。

 11、各隊教練須指導運動員撿拾界外球，一壘側由一壘休息區、三壘側由三壘休
     息區隊伍協助撿拾。
 12、各場比賽結束後，參賽球隊之運動員應協助整理休息區，維護整潔，以利賽
     事順利進行。

 13、球衣隊名一律採用中文繡於胸前，未依規定者禁止出賽。

 14、凡比賽時發生非規則或本規程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由審判委員會決定之，
    其判決即終決。
(二)比賽規則：

     1、採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最新公告規則。(公開組及一般組投球限定高度)。        
     2、本壘攻防四米半封殺線，攻方使用好球帶板;守方使用本壘板，本壘不可滑壘。

     3、突破僵局採:一出局滿壘有跑者。

     4、本壘板及好球帶板均為好球。

     5、換人及再上場皆需告知裁判，不得告知換人同時告知再上場。
二、抽籤原則：
 (一)公開組：共計5隊參賽，採單循環賽制。
     1、依據競賽規程第十五條第三款規定，114學年度慢速壘球錦標賽各組前四名列

      為種子。114學年度慢速壘球錦標賽公開組成績如下：
	名次
	公開組
	一般組

	第一名
	中信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大學

	第二名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第三名
	銘傳大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第四名
	僑光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第五名
	
	國立清華大學

	第六名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第七名
	
	南台科技大學

	第八名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公開組採單循環賽制，每隊皆會對戰，因此不設種子籤，改依去年名次依序抽籤（未到者由本會代抽）。
 (二)一般組：共計14隊。
     1、預賽分成4組，採單循環制比賽，各分組取前兩名晉級決賽。
     2、依據競賽規程第十五條第三款規定，114學年度慢速壘球錦標賽各組前四名列

         為種子，依成績順序前四名隊伍分別抽1、4、7、11位置，其餘隊伍在抽剩餘
        籤位（未到者由本會代抽）。
     3、決賽：採單淘汰制比賽。

